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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年度 

桃竹苗區身心障礙者職業重建服務專業人員訓

練-職業重建個案管理員36小時專業訓練簡章 

 

 

 

 

 

 

 

 

 

 

 

 
 



一、 緣起與目的 

為儲備職業重建服務領域未來專業人才，培訓專業人員個案管理能力，及勞

動相關法令及地方資源運用，提升晤談諮商輔導等能力，以促進瞭解其角色

與任務，進而符合身心障礙者職業重建服務專業人員遴用及培訓準則第8條

之資格規定，以完成身心障礙者職業重建個案管理員專業訓練36小時以上，

成績及格取得結訓證明。 

二、 預期效益 

  (一)對職業重建個案管理服務內容有整體性的概念。 

  (二)提升職業重建服務個案管理員之專業服務知能。 

三、指導單位：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桃竹苗分署 

    主辦單位：桃竹苗分署身心障礙者職業重建服務暨職務再設計資源中心 

四、課程日期及內容 

日期 課程名稱 時數 授課師資 

3月13日(五) 

9:30~16:30 
職業重建個案管理  

6 馮雪鴻 

社團法人台灣職業重建專業

協會秘書長 

3月14日(六) 

9:30~16:30 

個案問題分析與職

業重建服務計畫  

6 蔡惢珍 

財團法人育成社會福利基金

會主任 

3月19日(四) 

9:30~16:30 

身心障礙者職業生

涯規劃、發展與輔

導  

6 陳淑芳 

台灣身心障礙者就業權益促

進協會理事長 

3月20日(五) 

9:30~16:30 

勞動市場趨勢與資

源連結  

3 黃孟儒 

臺中科大企管系兼任講師 

國內就業服務相關

法規  

2 李庚霈 

東吳大學社會系兼任副教授 

職業重建個案管理

專業倫理  

1 李庚霈 

東吳大學社會系兼任副教授 

3月27日(五) 

9:30~16:30 

溝通協調的方法與

技巧  

3 黃玉華 

朝陽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兼任

講師 

增能賦權  

3 黃玉華 

朝陽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兼任

講師 



日期 課程名稱 時數 授課師資 

3月28日(六) 

9:30~16:30 

社會福利資源介紹

與運用  

3 楊瑞玲 

臺北市身權小組委員 

晤談評估與問題診

斷  

3 楊瑞玲 

臺北市身權小組委員 

五、參訓對象： 

 (一)必須符合下列資格之一者： 

 （依據『身心障礙者職業重建服務專業人員遴用及培訓準則』第8條之資格規定） 

職業重建個案管理員應具備下列資格之一，並於進用前完成身心障礙者職業

重建個案管理員專業訓練三十六小時以上，成績及格取得結訓證明： 

1.領有社會工作師、職能治療師、物理治療師、心理師或特殊教育教師證書，

從事全職之身心障礙者就業服務、職業輔導評量或成人個案管理工作一年以

上。 

2.大專校院復健諮商研究所畢業，從事全職之身心障礙者就業服務、職業輔導

評量或成人個案管理工作一年以上。 

3.大專校院社會工作、職能治療、物理治療、特殊教育、勞工關係、人力資源、

心理或輔導之相關科、系、所或學位學程畢業，或取得就業服務乙級技術士

證，從事全職之身心障礙者就業服務、職業輔導評量或成人個案管理工作二

年以上。 

4.非屬前款所定相關科、系、所或學位學程畢業，取得身心障礙者職業重建服

務學分學程證明，從事全職之身心障礙者就業服務、職業輔導評量或成人個

案管理工作二年以上。 

(二)錄取順序：  

1. 符合職業重建個案管理員應具備相關資格者，且經各縣市政府職業重建

窗口推薦預聘用者。 

2. 本轄區符合職業重建個案管理員應具備相關資格者。 

3. 他區符合職業重建個案管理員應具備相關資格者。 

4. 其他職業重建服務專業人員或與職業重建相關之勞政、社政、衛政及教



育單位等人員，經主辦單位同意參訓者。 

六、報名人數：以錄取15人為原則，另提供5位補課名額，經承辦單位同意

後，可依報名實際需求調整錄訓人數。錄取結果於2月27日公布於勞動部

勞動力發展署桃竹苗分署網站，請自行上網查看，本中心不另行通知。 

   七、報名方式: 

(一) 將報名表(附件一)、切結書(附件二)及相關證明文件(例如隨班附讀

申請表(附件四))於2月24日(一)下午5時前以下列方式送達承辦單位： 

1. 電子郵件：tzmcenter@gmail.com 

2. 掛號郵寄：請寄至「(30060)新竹市東區中華路二段723號一

樓 桃竹苗分署身心障礙者職業重建服務暨職務再設計資源中

心收」，並請於信封標註報名「職業重建個案管理員36小時專業

訓練」字樣，寄達日期以郵戳為憑，寄出後請主動電繫承辦人。 

3. 聯繫人:黃亦慈小姐、聯繫電話:03-5244481、傳真電話:03-

5244483 

(二) 資格不符及送達資料不完整者不予受理。 

八、課程費用:本項課程講師費用由主辦單位全額補助，學員需自行負擔交通費。 

九、上課地點及交通方式: 

(一)上課地點:新竹市職訓教育協會 (新竹市民族路31號11樓) 

(二)交通方式:  

  1.搭乘火車:新竹火車站大門口出站，往民族路(光南大批發連鎖店)的方向

直走至仁愛眼鏡館(此大樓為上課地點)，乘坐電梯到 11樓上課地點。 

2.搭乘高鐵: 

  (1)新竹高鐵站下車，於 4號出口搭乘計程車到上課地點。 

    (2)新竹高鐵站下車，轉搭公車新竹高鐵站-北大橋，於新竹火車站下車或

轉搭台鐵新竹-六家線，於台鐵新竹站下車，往民族路(光南大批發連鎖

店)的方向直走至仁愛眼鏡館(此大樓為上課地點)，乘坐電梯到 11樓上

課地點。 

 

 

 

 

 

 



 

 

 

 

 

 

 

 

 

 

 

 

 

 

 

 

 

 

 

 

 

 

 

 

 

 

 

十、注意事項: 

 (一) 合格標準： 

  1.結訓證書 

  (1)為提高學習品質與成效，課程安排實務演練與課堂作業，受訓學員需參與

全部課程共計36小時，且完成隨堂考試或繳交作業，全部合格者(成績70分

以上)發予結訓證書。 

圖二：往民族路方向行走，經光南大批發

連鎖店，約5分鐘內可到達上課地點。 

圖一：新竹火車站正

門口 

 

圖三：民族路近照，沿此路行

走，經光南大批發連鎖店，約5

分鐘內可到達上課地點。 

 

圖四：沿民族路走至仁愛眼鏡行，於該棟樓

上11樓為上課地點。 

 



(2)請假時數未逾參與總時數十分之一，完成參與之課程隨堂考試或繳交 作

業，成績合格者(70分以上)發予結訓證書。惟請假課程時數不予列計(例如

增能賦權，課程3小時，請假1小時，該堂課程時數不予列計)。 

(3)全程參與課程訓練，未繳接部分課程作業或部分隨堂考試成績未達70分，未

逾參與總時數十分之一（以該課程規定時數計算），扣除該課程規定時數，

發予結訓證書。 

 2.時數證明 

(1)請假時數逾參與總時數十分之一，參與之課程成績達70分以上者，發予時數

證明。惟請假課程時數不予列計(例如增能賦權，課程3小時，請假1小時，

該堂課程時數不予列計)。 

(2)全程參與課程訓練，未繳交部分課程作業或部分隨堂考試成績未達70分，逾

參與總時數十分之一（以該課程規定時數計算），發予時數證明。 

(3)隨班附讀者：參加附讀課程且隨堂考試及附讀課堂作業分數皆須達70分以

上者，發予時數證明。 

3.請假規定 

(1)課程遲到或早退時間超過20分鐘以上，需請假一小時。 

(2)請假時數不得逾參與總時數十分之一。  

(二)報名錄取者需確實參與，欲取消報名者請於2月24日17：00以前來電告知，

以免影響候補者權益。 

 (三)為響應環保請自行攜帶環保餐具。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桃竹苗分署委託社團法人臺灣職能治療學會辦理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桃竹苗分署委託社團法人臺灣職能治療學會辦理 

桃竹苗分署身心障礙者職業重建服務暨職務再設計資源中心 

109年度桃竹苗區身心障礙者職業重建服務專業人員訓練- 

職業重建個案管理員36小時專業訓練  報名表 

 

中文姓名 
  

 

英文姓名 

(與護照姓名

相同) 

 

生理性別 □男   □女 
身份證

字號 

(製作證書使用) 

 

出生日期 

 

 

特殊協助 

需求 

□否 

□是，請說明：                                 

最高及相關 

學歷 

學校名稱：__________________   科系(所)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 

學校名稱：__________________   科系(所)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 

現在服務單

位    

（請填寫全名） 

 
職稱 

（請填寫全名） 

 

聯絡電話 公：（   ）               手機： 

私：（   ）               傳真：（   ） 

電子信箱                                                    

研 習 證 明 

郵 寄 地 址 郵遞區號:           地址:                                            

午餐 □葷         □素 

報名資格審

核文件 

（請自行勾

選） 

□學歷證明文件影本（如畢業證書） 

□工作服務證明書（格式自訂），應至少檢附其中1種: 

(1)符合「身心障礙者職業重服務專業人員遴用及培訓準則」第8條職業重建

個案管理員資格者。 

(2)服務於身心障礙福利機構團體、學校、醫療等單位，且從事身心障礙者就

業相關服務者或成人個管服務。 

□其他                                  

□隨班附讀者：□已完成課程之證明文件影本□補課申請表（附件四） 

□隨班附讀者 □全程參與者

者 

附件一 



 

 

 

 

 

 

 

 

 

 

 

 

 

 

 

 

 

 

 

 

 

 

 

 

 

 

 

 

 

 

 

 

 

課程勾選 □全部課程(36小時) 

□3/13(五)，09:30-16:30 職業重建個案管理  

□3/14(六)，09:30-16:30 個案問題分析與職業重建服務計畫  

□3/19(四)，09:30-16:30 身心障礙者職業生涯規劃、發展與輔導  

□3/20(五)，09:30-12:30 勞動市場趨勢與資源連結  

□3/20(五)，13:30-15:30 國內就業服務相關法規  

□3/20(五)，15:30-16:30 職業重建個案管理專業倫理  

□3/27(五)，09:30-12:30 溝通協調的方法與技巧 

□3/27(五)，13:30-16:30 增能賦權   

□3/28(六)，09:30-12:30 社會福利資源介紹與運用  

□3/28(六)，12:30-16:30 晤談評估與問題診斷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桃竹苗分署委託社團法人臺灣職能治療學會辦理 

桃竹苗分署身心障礙者職業重建服務暨職務再設計資源中心 

109年度桃竹苗區身心障礙者職業重建服務專業人員訓練- 

職業重建個案管理員36小時專業訓練 錄取切結書 

         （請依規定時間傳真至本中心，並於開課當天繳交正本） 

 
本人＿＿＿＿＿＿＿＿，報名參加109年度身心障礙者職業重建個案管理員專業

訓練，經錄訓審查後取得受訓資格，確定參訓，並於受訓期間遵守相關規定及

要求，始獲得證書。 

109年度身心障礙者職業重建個案管理員專業訓練相關規定如下： 

1.結訓證書 

(1)為提高學習品質與成效，課程安排實務演練與課堂作業，受訓學員需參與全

部課程共計36小時，且完成隨堂考試或繳交作業，全部合格者(成績70分以

上)發予結訓證書。 

(2)請假時數未逾參與總時數十分之一，完成參與之課程隨堂考試或繳交 作

業，成績合格者(70分以上)發予結訓證書。惟請假課程時數不予列計(例如

增能賦權，課程3小時，請假1小時，該堂課程時數不予列計)。 

(3)全程參與課程訓練，未繳接部分課程作業或部分隨堂考試成績未達70分，未

逾參與總時數十分之一（以該課程規定時數計算），扣除該課程規定時數，

發予結訓證書。 

 2.時數證明 

(1)請假時數逾參與總時數十分之一，參與之課程成績達70分以上者，發予時數

證明。惟請假課程時數不予列計(例如：增能賦權，課程3小時，請假1小時，

該堂課程時數不予列計)。 

(2)全程參與課程訓練，未繳交部分課程作業或部分隨堂考試成績未達70分，逾

參與總時數十分之一（以該課程規定時數計算），發予時數證明。 

(3)隨班附讀者：參加附讀課程且隨堂考試及附讀課堂作業分數皆須達70分以

上者，發予時數證明。 

3.請假規定 

(1)課程遲到或早退時間超過20分鐘以上，需請假一小時。 

(2)請假時數不得逾參與總時數十分之一。  

               申請人簽章： 

 

中   華   民   國   109  年      月       日 

附件二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桃竹苗分署委託社團法人臺灣職能治療學會辦理 
桃竹苗分署身心障礙者職業重建服務暨職務再設計資源中心 

109年度桃竹苗區身心障礙者職業重建服務專業人員訓練- 

職業重建個案管理員36小時專業訓練 請假單 

 

單位名稱  

姓名  

請假原由  

 

聯繫電話  

請假時數 月  日  時  至  月  日  時 

月  日  時  至  月  日  時 

合計  小時 

 

簽名： 

日期： 

 

 

 

 

 

 

 

 

 

 

附件三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桃竹苗分署委託社團法人臺灣職能治療學會辦理 
桃竹苗分署身心障礙者職業重建服務暨職務再設計資源中心 

        109年度桃竹苗區身心障礙者職業重建服務專業人員訓練- 

職業重建個案管理員36小時專業訓練 隨班附讀補課申請表 

 

說明：若您的報名資格為隨班附讀補課者，敬請填寫本申請表。下列為本次辦

理課程之時間與課程名稱，請自行確認您已完成及欲申請補課之課程，並進行

勾選，本中心將以此表作為您申請補課之依據。 

上課日期 課程名稱 已完成 申請補課 

3/13 職業重建個案管理 □ □ 

3/19 身心障礙者職業生涯規劃、

發展與輔導 
□ □ 

3/14 個案問題分析與職業重建服

務計畫 
□ □ 

3/20 職業重建個案管理專業倫理 □ □ 

3/20 國內就業服務相關法規 □ □ 

3/20 勞動市場趨勢與資源連結 □ □ 

3/28 晤談評估與問題診斷 □ □ 

3/28 社會福利資源介紹與運用 □ □ 

3/27 溝通協調的方法與技巧 □ □ 

3/27 增能賦權 □ □ 

申請人簽章： 

 

中   華   民   國   109  年      月       日 

附件四 


